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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夹江县计划生育志》分人口和计划生育两篇。纲目结构设

篇、章、节、目。目按中文数字(一)、 (二)、⋯⋯的顺序，子目

以阿拉伯数字(1)、 (2)、⋯⋯顺序排列，表示同层并列番号。

二、本志上限为1911年，断限为1985年。《人口概况》、《人口

管理》上溯到1911年以前。

三、本志体裁为语体文，采用纵横结合的力．法编写。纵向按历史

年代顺序、横向以事物性质分类排列记述。资料有根有据，翔实可靠。

四、本志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夹江县人口发展变化情况。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

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地理名称加注今名。

六、本志对某些大事、要事在正文中都作较详的记载，为减少重

复，不另编大事记，仅列大事年表，供查阅大事、要事之用。

七、本志资料来源：

(1)《夹江县志》(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

(2)夹江县人口普查资料o

(3)中共夹江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

(4)夹江县卫生局有关计划生育的资料。

(5)夹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档案资料。

(6)夹江县统计局、公安局，民政局有关人口统计资料。

(7)夹江县编史修志委员会有关人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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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夹江县地处四川盆地西部，东临青神乐山，南接峨眉，西界洪

雅，北与眉山、丹棱相邻。 (东面与青神县相连；东南与乐山市区接

界；东北与眉山县接壤；西面和西北与洪雅县接界；西南与峨眉县接

界；北面与丹棱县接界)。青衣江从西北至东南横贯县境，水利发

达，土地肥沃，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籽及土烟、茶叶等。

1985年全县总面积748．5平方公里，辖三镇二十五个乡，77360户，

327054人，耕地280453亩，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37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早婚、早育、多生，，的现象普遍，但是，由于战争频繁，瘟疫流行，

缺医少药，再加上灾荒，人口的死亡率也很高。从明朝末年到中华民

国三十八年的305年间，人口由21886人增加到168129人，增加146243

人，增长668．20％，年平均递增率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夹江县人口再生产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

开展，从盲目的增长转变为有计划地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逐

渐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 950年的17．7‰下降到1 985年

的5．63％o。夹江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是1970年以前，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几个阶段。

1957年以前，计划生育主要是开展宣传工作，宣传避孕节育的重

要意义和避孕药具的使用方法，避孕药具由商业部门出售，医疗单位

代销或经销，节制生育的人很少。从1949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净增人

口24000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4．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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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到1961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呈负数增

长。

1962年到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

了改善，人FI出生大幅度回升。1962年出生5604人，出生率为30‰，

1963年为生育最高峰，出生11581人，出生率高达59．89‰∥这种补偿

性的生育状况，引起了县委：县人委的重视，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的

宣传教育，对干部、职工施行节制生育的医疗手术费、住院费一律报

销，同时给予一定时间的休假；。对城乡居民群众施行男女结扎手术、·-

放取节育环或人工流产手术，一律实行免费，计划生育开始为一部分

人接受o ? 。～ ：．．r i：．
，．

、V

1967年到1970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计划生育机构瘫痪，

工作无人抓，这段时期人口增长很快，由1962年底的187222人增加到

1970年底的259824人，8年间增)JⅡ72602人，增长38．78％，年平均递

增率41．80／00。 ．、． ㈡．、 ．．

I ： √：

第二个时期，‘是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时期，这一时期从1971年

开始，15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得到

控制，出生率由1971年的36．87‰下降到1985年的11．50‰，自然增长

率由1971年的30．77‰下降到1985年的5．63‰o 。

1971年6月17日，成立夹江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恢复了计划生育

工作，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控制多胎生育，提倡“晚．．稀、

少刀。出生率逐年下降，由1971年的38．04‰下降到1978年的15．04‰，

8年共出生63209人．减去死亡入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1,2‰。

1970年底全县总人口为259824人，到1978年底增加到317745人，增加

57921人，增长幅度为22．29％，年平均递增率为25．47‰。 (因国家

2



建没迁进人口大于迁出入口数。)

1979年起，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

个孩子，对农村确有困难的育能夫妇，可以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孩子，

禁止超计划二胎和多胎生育。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育能夫妇逐年增

多，到1983年办证率提高蚕I 98．18％。人口增长得到进一步控制。1 978

年底至Ijl 983年底的5年时间，人口仅增}jⅡ7976人，增长幅度为2．5％，

年平均递增率为5‰。

1983年以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加强机

构和队伍建设，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

团结，使计划生育工作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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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人 口

第一章‘人口概况

第一节明、清时期的人口
。

● ‘

1973年起夹江在南安、木城、迎江、云吟等公社(乡)先后出土

了磨制石斧、石刀、纺轮等物。1979年县农机厂基建工地出土的石

斧、石刀、纺轮经四川省博物馆考古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证

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至一万年)夹江境域已有人群生活．o

夹江古代人口资料散失严重。自隋开皇十三年(593)夹江置县

以来，仅在清嘉庆十八年王佐本《夹江县志》上对明朝末年(1644年

前后)的人口状况有零星的记载。

明朝末年共有4386丁(丁是当时的田赋计征单位。清代初叶，按

丁数与实有人口折算，每丁为4．99人，见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以此推算当时为21886人。到清

康熙二年(1663)夹江县人口仅320丁，推算为约1600人。从明末到

清康熙二年的19年间，人口减少约20286人。人口大量减少的主要

原因：一是明末清初兵烫相接，战乱不已，夹江县境内，先后经历了

张献忠破夹江城，南安干总周鼎昌丙戍年(1646)春智胜张献忠部刘

文秀军，郝承裔叛清军两番骚扰夹江纠及清军平定“土暴子"(即土

著人)等战事；二：黾接连发生饥荒，如清顺治丙戍年(1646)始至顺

治戊子年(1648)，连续三年灾荒， “赤地二F里"， “蒿芹水叶，取

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历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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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三是瘟疫流行，缺医少药。

清朝政权巩固后，面对“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刀， “官虽设而民

无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耖的局面，清顺治六年(1649)颁布“垦

荒令”招徕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

印信执照，永准为业。顺治-九年(1652)和康熙九年(1670)专设四

川湖广总督办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事务。据《四川通志·食货

志》户口一节载： “康熙十年(1671)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荒

者准其入籍。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入籍四川例时，川省民少而荒

地多，凡他省人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康熙五十～

年(1712)以湖广人民往四川开垦者甚多，嗣后该抚查明年貌、姓名、

籍贯造册移送四川查核，有自四川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送

湖广查对"。民间流传“湖广填四川”就是指的这件事，所以夹江人

多称祖先来至湖北麻城孝感乡。除湖广(即湖南、湖北、广东、广西)

外，还有从福建、陕西、江西等省迁来夹江的。康熙六十年(1721)

又诏令“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以鼓励人口生育，使人口有了大的发

展，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全县报部新旧承粮户口21782户，人丁

45732丁。嘉庆十七年(1812)报部存粮户口29048户，入丁77840丁

(清代的人口统计在乾隆六年(1741)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即在以前

的统计数实际上是“丁口"，即纳税的男劳动力数，而不是人口数；

在这以后，才是“大小男女"均列入的人口数。见周源和<清代人口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二期。)从康熙二年(1663)到嘉庆

十七年(1812)夹江县人口由原来的约1600人发展到了77840人。149

年间人口增加了48．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6％0。这149年是夹江人口

激增的高涨期，也是夹江县人口发展的关键年代，夹江县人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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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就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劲了光绪二十三年：{1899)夹江县B

有31439户，共计143604人，其中男性茭J75592人，．女性为68012人，

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7580人，性比例为111。 ，． j， ：．．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人口

民国成立以后，战事频繁。‘在川政统一(1935)之前，四川境内

军阀混战不息，捐税繁重，民不聊生，无休养生息之机，以至人口不

断减少。。从清光绪二十三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户数由31439户

降为27983户，人数由143604人降为137239人，‘、其中男74425人，．女

62814人。33年间减少了3456户，6365人，年平均增长率呈负数。到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仅2年时间，户数又由27983户降为26807

户，人数降为135850人，其中男性降为69510人，户数减少了1176户，

人数减少了1389人，但是男性却减少4915人。、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夹

江县大批壮丁上前线，共赴国难，使男性人口又有所减少。到民国三

十八年(1949)；全县总户数为41644户，总人口为168129人，．其中

男81267人，女86862人，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5598人，性比例为

93．56 o

、 ·，：

在中华民国的38年中，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它的特

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平均寿命短，人口增长缓慢。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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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夹江县中华民国时期人口统计表

年 别 人 口

总户 数

中华民国 公 元 总 人 口 男 女

三 年 1914 150450 80288 70162

二十一年 1932 27983 137239 74425 62814

二十三年 1934 ：6807 135850 69510 66340

二十六年 1937 31461 165917

二十七年 1938 27092 155653 77595 78058

二十八年 1939 27097 155811 77718 78093

二十九年 1940 27097 155690 ，，7620 78070

三十年 1941 30056 155956 77601 78355

三十一年 1942 30047 156735 77541 79194

三十二年 1943 30530 155872 76551 79321

三十三年 1944 32567 158720 78983 79737

三十四年 1945 32572 160376 80520 79856

三十五年 1946 29930 154222 75893 78329

三十六年 194 7- 30319 155490 76718 787，，2

三十七年 1948 30905 159445 78342 8l103

三十八年 1949 4】644 168129 81267 86862

第三节建国后的人口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加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使人口死亡率大

幅度下降，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人口再生产型由建国前的高出生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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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缓慢增长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

自然增长率的迅速增长型。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的出生率

逐步下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

至198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了5．63％。。
‘

1949年全县人口为197754入(建国后夹江县行政区划几经调整，

1959年眉山县的吴家、三洞公社；1960年青神县的梧凤公社先后并入

夹江县，以及以前洪雅、乐山、峨眉、眉山等县并入夹江县的一些

村、组。此数是行政区划变动后修正的。)1985年人口为327054人，

36年间，净增人口129300人，增长65．4％，平均每年递增14．1％o，平

均每年增力113592人o

建国后夹江县人口再生产的具体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7年，这是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在

这个时期，净增人口是24000人，年平均递增率为14．4％0。

第二阶段；1958年到1961年，是人口增长的低谷期。这段时间，

夹江县同全国一样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人I：3自然增

长率呈负数增长。4年时间内，人口减少35372人。

第三阶段：1962年到1976年，这是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期。随

着国民经济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陡然上升，再加

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冲击，人口出生处于无政府状态，14

年间，人口净增124634人，年平均增长率j塞_36．9％0，高于第一个高峰

期。 ．

，‘·

第四阶段：1977年P4U,，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逐步加强，政策，

措施的逐步完善，人口纳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改变了人口

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进入了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全县人口出生率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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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长率逐步下降。1 978年到1985年的8年间，人口净增12021人，

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4．7％0，．8年间，自然增长人口16044人，年平均

自然增长率为6．2‰o

表二

。，夹江县与邻县互划插花地人口变动情况表

t： ～，

‘

■ (一、划入我县人口)
●

年份 县．别 ，．划出乡．、，村、组别．： 户数． 人口 ，划入我县地另崛．
． ：

。 。．，．， ．j·r 。⋯．’

1963 乐山 悦来乡太平村1个组 14 6l

1953 乐山 悦来乡安乐村1个组 13 67

1954 眉山 第六区吴家乡白龙村 第四区马村乡

1956 洪雅 余坪乡14村10组 26 中兴乡

1956 洪雅 余坪乡16村 158 73l 中兴乡

1956 洪雅 三宝乡4个村 504 2384 歇马乡

1956 洪雅 三宝乡新建、侯家、
王岗3个村 歇马乡

1956 乐山 悦来乡自由村19社 48 225 甘江乡

1956 乐山 悦来乡和平村17社 O 23 甘江乡

1956 峨眉 太阳乡河村两个小组 20多 华头乡

1959 眉山 思蒙区吴家公社 2572 12312 吴场、永青公社

1959 眉山 思蒙区三洞公社 1503 7406 三洞公社

1960 青神 梧风公社 8534 青州公社

1966 峨眉 双福公社4个生产队 652 永兴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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